投诉处理结果公告
                     区财购诉字〔2022〕1号

一、项目编号：JXHC2021-ZG-C003
二、项目名称：公章刊刻项目
三、相关当事人：
投 诉 人：赣州名唐公章刻制有限公司
地    址： 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蓉江街道办事处蓉江路310号一楼店面（现蓉江东路310号）
被投诉人1：赣州市章贡区行政审批局
地    址：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钨都大道6号
被投诉人2： 江西省汇成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地    址：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新赣南大道1号中创国际城1号楼802-803
相关供应商：江西汇投信息技术创新有限公司       
地址：赣州市章贡区章贡高新区数字经济创新中心六楼
四、基本情况
投诉人对江西省汇成招标代理有限公司代理的公章刊刻项目（项目编号：JXHC2021-ZG-C003,下称“本项目”）进行了质疑，并对质疑回复不满意并向我局进行投诉。经依法对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中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查，现本投诉案已审查终结。
投诉事项及请求：
1、竞争性磋商文件中的（一）总则2.7“公章”系指响应供应商的行政章，不接受加盖其他印鉴（如合同专用章、投标专用章、有序号的章等印鉴）的响应文件（但成交供应商为江西汇投信息技术创新有限公司的成交结果公告，表明未在响应文件盖行政章的供应商被认定为成交供应商，故与磋商文件上述规定显然不符）。2、采购人及代理机构在受理质疑后，明知质疑事项可能影响成交结果，疑未按照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五十四条规定暂停签订合同或中止履行合同（该条原文：询问或者质疑事项可能影响中标、成交结果的，采购人应当暂停签订合同，已经签订合同的，应当中止履行合同）。
事实依据：
1、《竞争性磋商文件》（详见公告及采购方存档）。
2、在我省公安厅要求全省公安机关和刻章店统一使用的印章治安管理信息系统（俗称印章备案系统）中，查询江西汇投信息技术创新有限公司所刻全部印章后显示其未刻制行政章的截屏，以及查询我公司所刻全部印章后显示已刻制行政章的截屏。
3、成交供应商为江西汇投信息技术创新有限公司的成交结果公告（详见江西公共资源交易网；表明未在响应文件盖行政章的供应商被认定为成交供应商，故与磋商文件上述（一）总则2.7规定显然不符）。
法律依据:
（一）应依据磋商文件，以及我省各级公安机关和刻章点正在使用中的印章治安管理信息系统（俗称印章备案系统）对行政章的明确定义，认定行政章只能是指包括“行政章”三个字的印章，答复函首页末所述“行政章是法定名称章的通俗含义”的说法，未提供任何法律依据，纯属主观臆断，：
1、采购人及其代理机构在答复函第一页末认为“行政章指的就是仅刻有单位名字全称的印章，与江西省特种行业治安管理规定以及印章管理办法中描述的法定名称章含义一致。。。行政章为（其）通俗含义；最后，根据专家在评标现场说明，企业法定名称章最具法律效力，盖了该公章的其他响应文件均为有效响应文件”。
但是，该答复的致命软肋在于，其竟未列举任何法律依据或其他依据来证明“行政章就是法定名称章的通俗含义”，而是完全凭借其主观臆断；
另，上述印章管理办法实为根据公安部2001年左右发布的征求意见稿捏造，迄今从未生效；
再，本次质疑对象实质就是评审专家的评审结论，答复函却引用上述专家的结论作证，凸显其荒唐。 
2、采购人自己的磋商文件证明了“行政章与法定名称章各有所指”：磋商文件显示的项目名称为“公章刊刻项目”，且在其采购内容中把仅包含企业法定名称字样的印章称为“企业法定名称章”，而不是行政章，可见采购方在同一份文件中对所有供应商发出的明确信息就是“行政章与企业法定名称章各有所指”。
3、答复函引用的赣公字〔2015〕159号江西省特种行业治安管理规定第三十四条，把“仅包含企业法定名称字样的印章”明确命名为“单位的法定名称章”，而非行政章；省公安厅官网可查该规定原文为“本规定所称的公章，是指单位或者机构的法定名称章和冠以单位或者机构法定名称的专用业务章、合同章、财务章、发票章及法人代表名章等专用印章”——由上述命名规则可见，行政章就是指前述“冠以单位法定名称的。。。等专用印章”中的、包括“行政章”三个字的专用印章，是与法定名称章不同的另一种印章。
4、依据公安部标准设计制作的我省公安厅在全省各级公安机关和各地刻章店统一使用的印章治安管理信息系统（俗称印章备案系统），明确规定了行政章的内容和形式均应包括“行政章”三个字（我单位已提供系统截屏，且该系统可被在线登录并重复演示）。
（二）、加盖公章（法定名称章）的响应文件虽然具有法律效力，但其法律效力仅限于证明其合法有效的代表了企业的真实意思，并不能证明其符合磋商文件的要求或具备磋商文件规定的响应效力——正如磋商文件规定了供应商的响应文件如果不按磋商文件规定的顺序和格式等要求编制，而自以为是花样百出时，即便全部加盖了法定名称章乃至行政章，也可认定为无效响应，这是一个道理。
1、政府采购竞争性磋商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第二条“本办法所称竞争性磋商采购方式，是指。。。供应商按照磋商文件的要求提交响应文件和报价。。。的采购方式”、第十一条“供应商应当按照磋商文件的要求编制响应文件。。。”、第十六条“磋商小组成员应当。。。根据磋商文件规定的评审程序、评审方法和评审标准进行独立评审。
2、磋商文件第（五）磋商与评审 25无效响应  在初审时响应供应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实质上没有响应磋商文件要求的响应，其响应将被视为无效响应：25.3响应供应商的磋商响应文件或资格证明文件未提供或不符合磋商文件要求的；
3、政府采购法第四十三条“政府采购合同适用合同法。采购人和供应商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应当按照平等、自愿的原则以合同方式约定”、合同法第45条“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民法典第一百五十八条“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自条件成就时生效”、民法典第四百七十条“合同的内容由当事人约定”；
磋商文件（六）授予合同37.2合同生效条款由供需双方约定；37.3 政府采购合同的履行、违约责任和解决争议的方法等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37.6 磋商文件、成交供应商的磋商响应文件及磋商过程中有关澄清文件均应作为合同附件
综上，既然磋商文件作为合同组成部分，当然可以约定响应（生效）条件和（响应）不生效条件，因此关于磋商文件第（五）磋商与评审 25和25.3规定的无效响应条件必须遵守。
（三）应认定公告的成交供应商实际未按磋商文件要求在响应文件加盖行政章。
 我公司已提供我省公安厅在全省统一应用的印章治安管理信息系统（俗称印章备案系统）系统查询截屏，且该系统可在线登录并演示，显示成交供应商未刻制行政章，而我公司刻制了行政章，鉴于响应文件均已依法交给被质疑人，故依法依理均应由被质疑人举证或财政局调取进一步证据。
（四）采购方把未按磋商文件要求盖行政章的供应商确认为成交供应商的行为，构成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所述的“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
磋商文件明文限制所有供应商均须盖行政章才属有效响应，而公告的成交供应商未按其要求加盖行政章，却在构成该文件所述的无效响应情况下，仍不被限制地被确认为成交供应商，属于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所述的“对供应商采取不同的资格审查或者评审标准、以其他不合理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供应商”，从而构成该条所述的“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
（五）采购方违背磋商文件规定，将不在响应文件盖行政章从而构成无效响应的供应商认定为成交供应商，可能要按如下规定追究责任：国务院令第722号即《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第六十九条　政府和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法依规追究责任：（二）制定或者实施政策措施不依法平等对待各类市场主体；（七）不履行向市场主体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诺以及依法订立的各类合同。。。；
（六）成交供应商如与相关单位伪造证据比如后期在磋商文件加盖行政章，将可通过司法鉴定查明真相，属实将构成指使成交供应商伪造印章、以及伪造证据（磋商文件）、滥用职权等刑事犯罪。
请求：1、认定我公司对本次磋商活动成交结果的投诉事项成立并影响成交结果，并依据质疑和投诉办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作出如下处理：
合格供应商符合法定数量时，可以从合格的中标或者成交候选人中另行确定中标、成交供应商的，要求采购人依法另行确定中标、成交供应商；否则责令采购人重新开展采购活动。
政府采购合同已经签订但尚未履行的，撤销合同。合格供应商符合法定数量时，可以从合格的中标或者成交候选人中另行确定中标或者成交供应商的，应当要求采购人依法另行确定中标、成交供应商；否则责令重新开展采购活动。
政府采购合同已经履行，给他人造成损失的，相关当事人可依法提起诉讼,由责任人承担赔偿责任。
2、在处理投诉事项期间，依照政府采购法第五十七条规定通知采购人暂停采购活动（如已签订合同并开始履行，均应暂停，因为履行采购合同就是一种采购活动；该条原文：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在处理投诉事项期间，可以视具体情况书面通知采购人暂停采购活动，但暂停时间最长不得超过三十日）。
被投人赣州市章贡区行政审批局委托代理机构进行投诉答复
被投诉人江西省汇成招标代理有限公司称：
本项目磋商文件中“公章系指响应供应商的行政章，不接受加盖其他印鉴（如合同专用章、投标专用章、有序号的章等印鉴）的响应文件。”是一段完整的定义，磋商文件的行政章指的就是我们平时对外使用中效力最大的公章，也就是仅刻有单位名字全称的印章，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印章管理办法》中描述的法定名称章含义一致，行政章为通俗含义。该公章在所有印章中具有最广的使用范围，是法人权利的象征，在现行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审查是否盖有法人公章成为判断民事活动是否成立和生效的重要标准，除法律有特殊规定外(如发票的盖章)，均可以公章代表法人意志，对外签订合同及其他法律文件，具有极高的法律效力，凡是以公司名义发出的信函、公文、合同、介绍信、证明或其他公司材料均可使用公章；后半句是为避免供应商加盖如合同专用章、投标专用章、有序号的章这三类印章的情况；根据专家在评标现场说明，企业法定名称章最具法律效力，盖了该公章的其他响应文件均为有效响应文件。
投诉事项2：
采购人及代理机构在受理质疑后，明知质疑事项可能影响成交结果，疑未按照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五十四条规定暂停签订合同或中止履行合同（该条原文：询问或者质疑事项可能影响中标、成交结果的，采购人应当暂停签订合同，已经签订合同的，应当中止履行合同）。
说明2：
我公司在规定的时间内对赣州名唐公章刻制有限公司提出的成交结果质疑进行了答复，答复结论为质疑事项不成立，未影响成交结果。
相关供应商江西汇投信息技术创新有限公司称：
江西汇投信息技术创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2021年12月24日接贵办通知，我公司参与并成交的公章刊刻（项目编号：JXHC2021-ZG-C003）项目有供应商投诉。关于该投诉我公司作出如下说明：
我公司在响应文件中所盖的公章为我公司具有最高的效力的印章，加盖此公章的响应文件是最具有法律效力的。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针对投诉事项，本机关依法进行了调查并调取了相关资料，经审查：
（一）被投诉人江西省汇成招标代理有限公司在质疑答复及向本机关做出的投诉答复中所引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印章管理办法》，未曾正式颁布实施，非现行有效的规定。江西省汇成招标代理有限公司引用无效规定进行质疑答复不当。
（二）本项目竞争性磋商文件中的（一）总则2.7规定，“公章”系指响应供应商的行政章，不接受加盖其他印鉴（如合同专用章、投标专用章、有序号的章等印鉴）。该段论述，系指响应供应商在响应文件中，加盖的用印，不得为效力仅及于合同签署、财务确认、招投标活动等单一方面的专门用印，而应当是能够完整代表响应供应商对整个采购活动所涉及全部事项进行确认和责任承担的印章。“‘公章’系指响应供应商的行政章”中的“行政章”并非一种名叫“行政章”的印章，而是除去“合同专用章、投标专用章、有序号的章等印鉴”等效力仅限于某一范围的具有最高确认效力的企业公章，如将前述采购文件中规定的“行政章”仅认定为一个印章的名称，则不仅不符合与现行制度下企业可凭备案公章用于各项经济活动的日常经验法则相冲突，亦将导致企业凭在任何社会及经济领域均具有法律效力的印章单独在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时因缺乏“行政章”字样而认定无效响应的荒唐悖论出现。本机关认为，成交供应商在响应文件中加盖的印章，并非采购文件所禁止使用的“其他印鉴（如合同专用章、投标专用章、有序号的章等印鉴）”，该印章具有对整个采购活动所涉及全部事项进行确认和责任承担的作用，符合采购文件的规定，投诉人的该投诉事项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   
（三）投诉人所称“采购人及代理机构在受理质疑后，明知质疑事项可能影响成交结果，疑未按照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五十四条规定暂停签订合同或中止履行合同”投诉事项未经质疑，亦不属于《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第二十条所称“基于质疑答复内容提出的投诉事项除外”情形，该投诉事项无法律依据，不能成立。
综上，本机关认为投诉人的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第（二）项之规定，决定驳回投诉人的投诉。
[bookmark: _GoBack]投诉人如对本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赣州市章贡区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或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章贡区人民法院或于都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赣州市章贡区财政局
2022年1月25日

